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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升级，全面更好地落实依法治县和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切实提高基

层的公共法律水平。然而，由于当前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陷入困境，不能充分满足农村居民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日益增长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要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优

化，必须充分协调平衡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提高服务供应质量，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应保障机

制、强化服务体系，明晰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定位、确定职责范围，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良好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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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zing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
vitalization strategy. Optimiz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lso indicates the upgrading of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from “existing” to “good”, comprehensively and bette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governing counties according to law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ffectively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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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g the level of public law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However, due to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they cannot fully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public legal services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com-
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
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 resourc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supply, improv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 supply, strengthen 
the service system,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of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determine the scope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vide a good legal foundation for rural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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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贯彻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意义非凡的历史性任务，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1]，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

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有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为优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塑造切实可行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奠定

了坚实可行的基础[2]。 
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加之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大力推行，农村的法治环境逐渐得到改善，

农村法治建设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逐渐走上正轨，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正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前进。

然而，面对新时期的法治需求，如何优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当前关于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

难题，也是当今社会面临的又一大挑战。承担着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部分职能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在一

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我国治理体系能否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朝着更高层

次的方向发展壮大。优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有利于提高农村社会群体的生机活力，提高其生产活动积极

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在实际过程中，应当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的目标和

价值，深入分析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面临的困境，以农村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提出优化策略，从根本

上改善传统的乡村法治管理模式，也可以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现代化规划前进的路线。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面临的困境 

构建一个稳健有序的农村法治环境主要基于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一是为了促进农村地区

的整体发展，抵制违法行为，农民的合法权益免受非法侵害，二是为迎合当今的法治发展趋势，养成知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氛围，提醒农民遇到侵权事件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虽然目前我国的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建设已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从根本上来讲，仍然面临着服务资源不均衡、供应保障

不足、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定位不清晰的问题。 
(一)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不均衡。 
资源不均衡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农村法律专业人才大量匮乏，导致后勤得不到保障，农村居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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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诉，诉求无法解决。由于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加之以往村民对法律认知的缺乏，无法获取充沛

的法律知识，也没有足够的优势吸引法律专业人员来村发展，导致农村法律人才队伍少之又少，专业的

律师在农村更是罕见，尽管各地方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来予以弥补，但是就目前来看仍然没有得

到有效的解决。而且目前驻村的有限的司法工作人员大多年纪偏大，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化学习，

以往大都以经验决断思想固守老旧，缺乏新兴的、信息化的学识熏陶，面对新兴的农村纠纷矛盾束手无

措，缺乏相应的法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另一方面，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愿意去北京上海等一些经济发

达的城市，不仅工资高、环境舒适，而且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这无疑给未来的农村的法治发展又带来

一波不小的挑战。 
与此同时，长时间稳定有序的法律服务要求政府不断地进行财政供应，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

后，经济环境的恶劣促使财政救济经常得不到保障，现有法律工作者的工资都得不到有效解决，何谈引

进法律专业人才？何谈能够稳定有序的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二)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应保障不足。 
公共法律服务供应离不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想改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与政府财政的大力支

持密切相关，但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由于地区偏远贫困，又没有有力的政策予以推行，与此对应的

有限的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无法满足必要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得不到重视，部分地

方政府在资金投入方面的主渠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难以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覆盖率，发展进程缓慢[3]。
更有一些地方虽然已经展开了法律服务建设，但通常照搬上级政府政策，缺乏对于地方法律服务需求的

实际考虑，脱离了法律服务的目标本身，盲目的进行不相匹配的法制建设，难以充分利用法律服务资源，

浪费时间精力以及有限的资源，影响乡村法律服务体系的发展建设。 
另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缺乏相应的组织机制保障。虽然政府现在已经颁布了法规政策来为法律服

务提供机制保障，但是政府的能力范围是有限的，没有社会各力量的大力支持，不可能无限的发挥资源

协调权力，因此不得不需要与市场、社会机构的相互配合，以保障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能够同等享受到

公共法律服务的好处[4]。 
(三)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定位不清晰。 
公共法律服务的属性与目标定位体系在实践中的推行与适用密切相关。然而，承担着政府基本公共

服务部分职能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与教育、卫生等公共物资的供应存在着较大差异，教育与卫生在政

府公共服务中有着独立的、明确的定位与划分，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能使命并在各自的职能发挥中发

挥着重大的作用。然而各地方对于公共法律服务所代表的行政性质与所授予的职责目标却存在着怀疑与

讨论，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每个地方政策解读与实践应用中较大的质疑与推测性造成一样

的内容，但是不一样的表述不一样的做法，造成公共法律服务相关的政策与法规的不统一性，政府、社

会公众以及法律工作者在公共法律服务中的职责定位受到动摇，权威受到挑战，不利于农村法治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5]。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的目标和价值 

(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目标 
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都重点强调了乡村振兴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中的引导作用，必须坚定不移的贯

彻乡村振兴战略，始终明确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目标：全面覆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多元化农村

公共法律服务供应、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保障。 
1) 全面覆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全面覆盖就是指各地各处都具有相应的法律服务平台，无论身处哪里，都能第一时间得到必要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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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帮助，解决自己身处法律漩涡的“燃眉之急”，主要包括两点;一是高层次严要求成立市级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在乡村振兴的发展中呈现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在全国所有农村地区建立让农村居民都能够享受

到的法律服务，确保法治人人，人人法治，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 
2) 多元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应。 
业务齐全、时空涵盖、精准化的法律服务促成了多元化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业务齐全是指传

统的救济方式已无法满足当今的时代变化需要，增加诸如人民调解、司法审查、法律援助咨询等专业性

的机构，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来办，确保各类法律纠纷都能得到有效解决；时空涵盖是指线上线下相结

合方式，全方位的解决村民的法律需求；精准化要求准确出击，以节约人力物力为前提，在保证公正合

理的情况下有效地解决冲突矛盾[6]。 
3) 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保障。 
完善的保障主要体现为，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齐全，公共法律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完备，

法律软硬件设施安排妥当，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稳定有序，农村法治环境和谐稳定。 
(二)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价值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迫在眉睫，作为农村发展的必经过程，是夯实乡村法治的基础，

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得益彰，互为辅助，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指明方向，切实提升农村社

会的发展水平。 
1) 推动农村经济快速有序发展。 
首先，利用开展顶层设计的方式发展农村经济。在进行针对性帮扶过程中，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及其

有关人员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积极主动向地方人大、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发挥自己的职能优势，以制

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建立科学性、专业性更强的现代农村法治体系。第二，全面贯彻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下的农村经济一定是法治经济，因此培育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农村居民群体是

现实需求，需要广大农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最后，推动农村经济快速有序发展。公共法律

服务机构及其有关人员在切实发挥好在农村法治环境中的职能定位，牢牢利用好自己的专业优势，把握

好时机，对引进的某些企业进行优劣选择，在抓好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注重环境保护。 
2) 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农村地区传统的经济结构与利益结构将被打破，农村居民传统上主

要依赖的乡规民约和习惯做法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现实需要，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

农民不再局限于土地的束缚，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创业潮，由此掌握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成为了他们的

必备要件，面对复杂多样的生意场，公共法律服务的知晓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一项生存技能，提前得知

相应的法律知识，以防范创业风险带来的损害。第二，对于普通农民来讲，当今法治社会，不可避免的

会迎接一次又一次的农业纠纷，例如民间借贷、土地租金、宅基地转让等，都离不开法律服务的帮助。 
3) 保障农村社会环境的持续和谐、稳定。 
在法治环境的熏陶之下，农村生活也会获得极大的舒适，有了法律的约束，个人的自由、平等都获

得了极大的保障，没有了村民之间的武力矛盾冲突，传统的暴力、胁迫受到法律的惩处，取而代之的是

法律对其行为的规范。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定期开展以“诚信、友善”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教育，从

小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习惯，既能自觉防范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也能为将来持续和谐稳定的

农村社会环境奠定基础。 

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策略 

(一) 协调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提高服务供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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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农村地区，要想从根本上留住人才，一是解决人才城乡区域分布不均衡的

问题，为给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法律服务，政府可以利用上级政府下发的就业补贴、人才引进政策给予法

律专业人才相应的补助救济；二是政府依托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招商引资，产业蓬勃发展不仅可以缓解

农村居民的就业压力，提高村民的就业积极性，使得更多年轻人愿意留在乡村，而且可以以此引进大量

的优秀法律人才到村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优质健康的公共法律服务。 
身处农村，不可避免的遇到农学和法学之间的交叉，可以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促使高校法学教师开

展对涉农法学的研究，培养一批农业与法学交叉学科的法学教师，在研究涉农知识的同时培育新一批的

法律专业人才，并与时俱进地借助新型数字化方式，集合各类法律服务人才资源满足农村法律需求。同

时，为使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居民，寻求各种优质途径提高他们的专业性和服务性，对其行为进行更好地

调整与规范。 
(二) 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保障机制，强化服务体系。 
我国当前对于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不够重视，并未在城乡均衡配置资源，因此，应推进农村公共法律

服务供应保障机制。首先要从思想上意识到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应对改善农村法治建设的根本性作用，

基层政府要不断增强自身的职能作用，准确定位自身在乡村治理的位置，给予乡村自治应有的财政支持

[7]，提高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经费补贴，确保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硬件设施满足要求，立足于农村经济发展

水平，不断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应保障机制，使其更够更均衡、更合理的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其

次，强化公共法律服务线下平台立体化覆盖，规范推进公共法律服务核心建设，促使村民时时刻刻都能

感受到法律的救济服务。 
从组织机制上保证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资源协调权利，以较高的政府层级实现对各部门法律资源的

充分利用，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市场、社会机构的联动作用，寻求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保障农村居民

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到公共法律服务的好处，更好地强化农村法治服务体系[8]。 
(三) 明晰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定位，确定职责范围。 
明晰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职责定位是促进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关键，也为之后在农村实行各项

体系的构建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以确立政府、市场以及社会机构在构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发挥

的作用为前提，确立其在职能发挥过程中具体的职责与服务领域。充分利用公共法律服务的独特优势，

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弱势条件，巧妙地与其他公共服务相融合，更好地发挥政府公

共服务的执行力，从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的角度出发，结合现实情况，更公平更合理的服务于

农村居民，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满意度。 

5. 结语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优化对乡村振兴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要充分意识

到优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性，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困境，立足于现阶段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因

地制宜调整法治化落实措施，运用合理的渠道与举措同步落实农村社会各项治理的法治化工作，在当前

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充分协调平衡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提高服务供应质量，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供应保障机制、强化服务体系，明晰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定位、确定职责范围，充分发挥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进与引领作用，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现代化规划前进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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